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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3:00，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早于网

络投票结束时间。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3、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号上实中心T3楼 16楼青岛金王应用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索斌先生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95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60,200,5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1873%。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人数为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57,601,2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8111%；通
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94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599,34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3762％。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9,82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58%；
反对2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35%；
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0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27,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502%；
反对 2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890%；
弃权 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609%。
（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59,825,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59%；
反对2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20%；
弃权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2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27,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518%；
反对 2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03%；
弃权 8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779%。
（三）《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59,819,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622%；
反对2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24%；
弃权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5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21,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9030%；
反对 29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3752%；
弃权 8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18%。
（四）《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159,806,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39%；
反对2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61%；
弃权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99%。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08,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957%；
反对 29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239%；
弃权 9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03%。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159,812,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81%；
反对3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86%；
弃权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33%。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14,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494%；
反对 30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565%；
弃权 8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942%。
（六）《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59,814,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90%；
反对2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50%；
弃权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6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16,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8616%；
反对 29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085%；
弃权 8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299%。
（七）《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159,805,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534%；
反对2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856%；
弃权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1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07,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884%；
反对 29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174%；
弃权 9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942%。
（八）《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59,798,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91%；
反对30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14%；
弃权9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59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90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7323%；
反对 3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922%；
弃权 9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755%。
（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59,69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6850%；
反对3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23%；
弃权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27%。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797,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5.8975%；
反对 30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44%；
弃权 19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981%。
（十）《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9,787,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19%；
反对3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4%；
弃权1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7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8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396%；
反对 30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800%；
弃权 10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803%。
（十一）《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59,783,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398%；
反对3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06%；
弃权1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97%。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885,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112%；
反对 3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4817%；
弃权 1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072%。
（十二）《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159,78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424%；
反对3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928%；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4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889,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6461%；
反对 30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101%；
弃权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437%。
（十三）《关于公司继续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159,767,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297%；
反对3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97%；
弃权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60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11,869,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4795%；
反对 33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312%；
弃权 9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93%。
（十四）《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陈索斌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48,8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07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50,5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580%。
唐风杰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6,7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871%，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18,37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67%。
姜颖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57,622,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06%，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23,93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419%。
杜心强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6,7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872%，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18,47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74%。
（十五）《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波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24,4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19%，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26,08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93%。
权锡鉴先生，获得选举票数157,613,7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853%，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15,44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28%。
孙莹女士，获得选举票数157,632,4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69%，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获得选举票数 9,734,08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43%。
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丁伟、张淼晶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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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于2025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选举王
传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附简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王传磊简历：
王传磊，男，197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01年4月至今任公司工艺技术部

副部长、部长等职；2004年4月至今任公司监事。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王传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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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9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4：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根
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陈索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陈索斌先生简历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唐风杰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唐风杰先生简历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索斌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

届满。
杜心强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stock@chinakingking.com
后附杜心强先生简历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裁唐风杰先生提名，聘任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王彬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王彬先生简历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齐书彬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齐书彬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上实中心T3楼16楼
联系电话：0532-85779728

传真：0532-85718686
电子邮箱：qsb@chinakingking.com
后附齐书彬先生简历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崔婷女士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后附崔婷女士简历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具

体方案如下：1、董事会设审计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
查工作，以及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审计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孙莹、权锡
鉴、王传磊组成，其中孙莹、权锡鉴为独立董事，王传磊为职工代表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
立董事孙莹担任。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孙莹为会计专业人士。2、董事会设提名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
选、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建议。提名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权锡鉴、陈波、陈索
斌组成，其中权锡鉴、陈波为独立董事，陈索斌为非独立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权锡
鉴担任。3、董事会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负责制定、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名，由董事陈波、孙莹、杜心强组成，其中陈波、孙莹为独立董事，杜心
强为非独立董事；设召集人一名，由独立董事陈波担任。4、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作为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
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战略委员会成员六名，由陈索斌、唐风杰、姜颖、杜心强、陈波、权锡
鉴组成，其中陈索斌为召集人。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组，由公司总裁唐风杰任投资评
审小组组长。

八、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九、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审议通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一、审议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十二、审议通过《总裁工作细则》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总裁工作细则》
十三、审议通过《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十四、审议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十五、审议通过《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十六、审议通过《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询同日披露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
十七、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查阅同日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简历：
陈索斌先生，1964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任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1998年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零股，2022年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董事姜颖女士为陈索斌先生之亲属，
除此之外陈索斌先生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唐风杰先生，1965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历任青岛金王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年3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持有公司股份28.5万股，2022年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未受过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杜心强先生，1971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2013年4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持有公司股份30.7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徐耀东先生，197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3月至今任青岛金王应用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王彬先生，198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
零股，2022年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未受过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齐书彬先生，1980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2012年7月参加深圳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综合业
务经理，山东华汇金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经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营业部客户经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任职，2012年8月至今任青
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崔婷女士，1981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
事、内审负责人，持有公司股份零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处罚。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述人员陈索斌先生、唐风杰先生、杜心强先生、徐耀东先生、
王彬先生、齐书彬先生、崔婷女士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山市千灯镇支浦路1号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

96,873,320

73.0440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2,623,204股，即总股本134,848,000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2,224,796股。(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朱春华主持。大会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9,180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9,180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9,180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9,180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9,180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27,600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确认及2025年度薪
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837,220

比例（%）

99.9627

反对

票数

29,560

比例（%）

0.0305

弃权

票数

6,540

比例（%）

0.006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93,884,000

1,958,600

996,580

67,080

929,5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6878

84.2502

97.7289

反对

票数

0

0

27,600

6,000

21,600

比例（%）

0.0000

0.0000

2.6777

7.5358

2.2711

弃权

票数

0

0

6,540

6,540

0

比例（%）

0.0000

0.0000

0.6345

8.214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并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酬发
放确认及 2025 年度薪酬发
放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55,180

2,955,180

2,953,220

比例（%）

98.8579

98.8579

98.7924

反对

票数

27,600

27,600

29,560

比例（%）

0.9232

0.9232

0.9889

弃权

票数

6,540

6,540

6,540

比例（%）

0.2188

0.2188

0.21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4属于特别表决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2、本公告中占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
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浩军、黄蓉蓉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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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司

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

股份比例由25.09%下降至20.91%。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
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
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
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
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被司法拍卖的26,000,000股已完
成过户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8%）于 2025

年4月13日至2025年4月14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拍卖，竞买人福华通达化学股
份公司最高价竞得，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2）。

二、本次司法拍卖过户情况
2025年5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李广胜被司法拍卖的26,000,000股股票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前后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李广胜

福华通达化学股份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87,721,594

95,579,200

占总股本比例(%)

14.11

15.38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61,721,594

121,579,200

占总股本比例(%)

9.93

19.56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

份比例由25.09%下降至20.91%。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
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
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
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
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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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送达的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川1102民初2335号。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08），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因与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四川省乐山市市中
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1日司法冻结了李广胜持有的公司股份10,721,344股。

二、诉讼判决情况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对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广胜股权

转让纠纷的民事判决如下：
1、被告李广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基准收益补偿款162,157,939.41元；
2、被告李广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违约金6,486,317.58元；
3、原告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李广胜持有的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1,500万股股份【质权人：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质押编号：ZYD220298；出质人
证券账户：A670247418；证券代码：603333；证券简称：尚纬股份】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本判决第一、第二项所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4、被告李广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保全申请费5,000元。

5、驳回原告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未在规定时限内上诉，即一审判决生效。如该诉讼事项有新的进展
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判决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李广胜已向公司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上述判决不影响控股股东的股东权利行使及公司的正常业务
运作，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判决尚未进入执行，执行结果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
但最终需以执行结果为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
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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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产业集聚区工业区军民路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40,858,084

40,858,084

40.8342

40.83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建波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高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6,645

比例（%）

99.6293

反对

票数

149,83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4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827,944

比例（%）

99.9262

反对

票数

28,540

比例（%）

0.0698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4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15,282

比例（%）

99.6504

反对

票数

141,202

比例（%）

0.3455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4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15,618

比例（%）

99.6513

反对

票数

140,866

比例（%）

0.3447

弃权

票数

1,600

比例（%）

0.004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675,962

比例（%）

99.5542

反对

票数

181,522

比例（%）

0.4442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5,624

比例（%）

99.6268

反对

票数

152,460

比例（%）

0.37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815,069

比例（%）

99.8947

反对

票数

42,415

比例（%）

0.1038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673,280

比例（%）

99.5476

反对

票数

184,204

比例（%）

0.4508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673,280

比例（%）

99.5476

反对

票数

184,204

比例（%）

0.4508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6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49,503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11.01 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707,981 99.6326 149,503 0.3659 600 0.0015

11.02 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49,503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11.03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49,503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11.04 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79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49,505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11.05 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678,579

比例（%）

99.5606

反对

票数

178,905

比例（%）

0.4378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6

11.06 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79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49,505

比例（%）

0.3659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15

11.07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38,247

比例（%）

0.3383

弃权

票数

11,856

比例（%）

0.0291

11.08 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38,247

比例（%）

0.3383

弃权

票数

11,856

比例（%）

0.0291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5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7,981

比例（%）

99.6326

反对

票数

138,247

比例（%）

0.3383

弃权

票数

11,856

比例（%）

0.0291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705,960

比例（%）

99.6276

反对

票数

140,868

比例（%）

0.3447

弃权

票数

11,256

比例（%）

0.027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进行 2025 年度中期分
红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196,824

10,306,269

10,164,480

10,164,480

10,199,181

10,197,160

比例（%）

98.5268

99.5843

98.2143

98.2143

98.5496

98.5301

反对

票数

152,460

42,415

184,204

184,204

138,247

140,868

比例（%）

1.4732

0.4098

1.7798

1.7798

1.3358

1.3611

弃权

票数

0

600

600

600

11,856

11,256

比例（%）

0.0000

0.0059

0.0059

0.0059

0.1146

0.10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培元、赵雪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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